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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5年8月19日起，中信
期货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基金代码

020495

020496

020726

020759

020760

020905

020906

基金全称

建信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红利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红利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0-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0-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研究精选混合A

建信研究精选混合C

建信灵活配置混合C

建信红利精选股票发起A

建信红利精选股票发起C

建信中债0-5年政金债指数A

建信中债0-5年政金债指数C

自2025年8月19日起，投资者可在以上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业务，具体业务的办理
请参照本公司及以上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通过以上期货办理业务时，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一、新增销售机构如下：1.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址：http://citicsf.com/e-futures/
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http://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8月19日

关于新增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为建信旗下部分基金产品销售机构的公告

吴桂芳、郑雪芬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持有本公司股份8,675,26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45%)的吴桂芳女士计划自本减持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12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5,84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
2、持有本公司股份8,468,76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35%)的郑雪芬女士计划自本减持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12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5,84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
公司近日收到吴桂芳、郑雪芬（以下称为“减持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个人资

金需求，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计划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持股情况和拟减持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吴桂芳

郑雪芬

持股数量（股）

8,675,260

8,468,760

17,144,020

持 股 比 例
（%）

4.45%

4.35%

8.80%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股）

5,846,300

5,846,300

11,692,600

拟减持数量占总
股本的比例（%）

3.0000%

3.0000%

6.0000%

拟减持数量占自身
持 股 数 量 的 比 例

（%）

67.3905%

69.0337%

-

（注：1、公告披露股权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股权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

为四舍五入导致；2、若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做相

应调整。）

2、减持股份来源：上述减持股东所持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及公司上市后实施权益

分派取得的股份。

3、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4、减持期间:吴桂芳、郑雪芬自本减持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减持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不得

减持股份。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

（上市后实施权益分派的，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二、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上述减持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作出的与股

份减持有关的承诺如下：

承诺方

郑雪芬、吴桂芳

承诺类型

关于首次发行前股
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承诺

承诺内容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郑雪芬

郑雪芬、吴桂芳

关于首次发行前持
有 公 司 股 份 的 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承诺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股5%以上股东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

（1）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18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第7 个月至第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 个月；（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
限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确定后续持
股计划。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格。如本人确定拟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承诺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
予以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办理相关事宜，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4）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之日，如公司遇除权除息等事项，上述发行
价格应相应调整；（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1、本人承诺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股份锁定承诺事项，在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股
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承诺不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
股份减持行为；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应作相应调整）；3、本人将在公告的减持期
限内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许的合规方式（如大宗交易、
集合竞价等）进行减持；4、如本人确定减持公司股票的，本人承诺将提前三个交
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相关事宜，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
露义务。

注: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股东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相关承诺的情

况，后续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减持计划公告为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作出的预披露公告，本次拟减持股东可能根据自身资金安排、

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而决定是否实施、部分或全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因此本减

持计划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上述拟减持股东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3、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其所做承诺，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300720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4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中银证券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创业板ETF

159821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刘先政

张艺敏、计伟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刘先政

2025-08-18

8年

8年

曾任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深行业研究员、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级
权益投资经理；2017年11月至2021年4月任职于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基金经理；2021年4月加入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中银证券安泰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成长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任中银证券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中银证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证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中银证券中证A5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基金主代码

573003

005293

004987

009728

013755

014395

否

是

证券从业资格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诺德增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诺德新旺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诺德新享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安泰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银证券内需
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银证券成长
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18-01-30

2018-06-09

2019-06-10

2021-09-01

2021-11-09

2022-12-21

离任日期

2019-08-08

2021-04-02

2021-04-02

2022-11-23

2023-02-22

2024-03-07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9日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银证券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顺威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蒋卫龙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

0757-28385938

sw002676@vip.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霍翠欣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

0757-28385938

sw002676@vip.163.com

00267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584,679,999.72

56,560,659.69

55,782,460.82

49,655,178.62

0.0786

0.0786

4.45%

本报告期末

3,889,141,200.39

1,299,760,908.91

上年同期

1,386,758,428.20

40,812,886.99

41,275,783.49

-32,010,434.79

0.0567

0.0567

3.40%

上年度末

3,733,640,604.19

1,237,878,689.6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4.27%

38.59%

35.15%

255.12%

38.62%

38.62%

1.0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4.16%

5.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广州开投智造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西部利得
增盈1号资产管理计划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66号
资产管理计划

郝诗瑾

MORGAN STANLEY & CO. IN-
TERNATIONAL PLC.

王刚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
金

施燕

BARCLAYS BANK PLC

黄达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29,480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比例

29.60%

8.71%

3.35%

0.99%

0.86%

0.61%

0.55%

0.41%

0.39%

0.39%

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报告期末，郝诗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9,800股，通
过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116,1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7,
155,900股；施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5,000股，通
过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838,6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
963,600股；黄达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221,700股，
通过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90,7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812,400股。

持股数量

213,098,641

62,686,062

24,120,000

7,155,900

6,185,846

4,386,400

3,937,242

2,963,600

2,834,364

2,812,40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永祥
2025年0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7

日以邮件送达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永祥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 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3票同意全票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资产状
况和财务状况，同意公司计提2025年半年度各项减值准备合计1,308.56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3票同意全票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拟对《独立董事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独立董事制度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对《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备查文件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8月 7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上午11: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茜女士主持，会
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 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

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后更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备查文件1.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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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1.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1. 会议召集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3.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8月 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8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公司二楼1号会议室。5.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永祥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7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1,215,1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577%。1.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5,784,70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03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30,42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542%；3.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2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30,4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2%；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裁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表决

情况如下：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062,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7%；反对10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7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1899％；反对 1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83％；弃权 5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8％。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06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反对10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77,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1770％；反对 1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12％；弃权 5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8％。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06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反对10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77,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1770％；反对 1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12％；弃权 5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8％。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4. 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049,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反对10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弃权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6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9487％；反对 1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12％；弃权 6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1％。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2. 见证律师姓名：陈必成、邓刚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见证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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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

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a) 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资产状
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
存货、其他非流动资产以及固定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公司对
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计提了相关资产的减值准备。b)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计
提2025年半年度各项减值准备合计1,308.56万元，本次计提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

存货

合计

年初至年末计提信用/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万元）

-65.64

529.09

-51.19

156.72

739.58

1,308.56

占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1.21%

9.77%

-0.95%

2.89%

13.66%

24.16%

注：（1）正数表示计提，负数表示转回；本次2025年半年度计提数据未经审计。3. 公司对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事
项。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说明以及对公司的影响2025年半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公司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依据合理且原因充分。计提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
反映公司当期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财务信息更具合理性。

2025年半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1,308.56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24.16%。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1,071.00万元，并相应减少公司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约1,071.00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计提信用及资
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合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

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后更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备查文件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2.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3.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2025年5月9日分别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10.9亿元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90亿元的担保，其
中，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10亿元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0.80亿元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会通
过之日起到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
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9亿元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现就相关担保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作为担保人1. 被担保人：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赛特”）向
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申请的3,9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近日，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向广东
赛特陆续发放贷款共计400万元。

（2）公司于2025年3月6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赛特向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的2,0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截至目前，兴业银行佛山分行暂未向广东赛特发放贷款。

（3）公司于2022年9月15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佛山分行签订了《不可撤
销担保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赛特因经营需要向招商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的672.80万元长期资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至目前，广东赛特已归还所有本金及利息，无实际贷款金额。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广东赛特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400万元。2. 被担保人：广东广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于2025年3月6日与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广

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广开顺”）向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的4,0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截至目前，兴业银行佛山分行暂未向广东广开顺发放贷款。

（2）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续签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广东广开顺向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的3,0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随后，广东广开顺继续向广发银行佛山分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截至目前，已开立的银行承兑汇
票已全部结清。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广东广开顺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0万元。3. 被担保人：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顺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智能科技”）向中国银行顺德分行申请
的1,990.00万元长期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至目前，中国银行顺德分行向广东智能科技发放贷款831.7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广东智能科技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831.78万元。4. 被担保人：青岛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与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

岛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顺威”）向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的2,0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截至目前，青岛顺威已向招商银行青岛分行归还所有本金及利息，无实际贷款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青岛顺威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0万元。5. 被担保人：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威新能源”）因经营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授信额度共计人民币29,250万元，
授信期限为七年。同时，公司对本次顺威新能源申请并购贷款授信额度事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顺威新能源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仍为29,250.00万元。
上述担保进展事项仍在公司股东会授权的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因此无需另行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为五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广东赛特

广东广开顺

广东智能科技

青岛顺威

顺威新能源

已审议的担保额度中
已签署担保合同的担

保金额

6,572.80万元

7,000.00万元

1,990.00万元

2,000.00万元

29,250.00万元

已提供尚在担保期限
内的担保余额

6,572.80万元

7,000.00万元

1,990.00万元

2,000.00万元

29,250.00万元

截至目前该笔担保对应的
实际贷款金额

400.00万元

0万元

831.78万元

0万元

29,250.00万元

剩余已审议的
可用担保额度

9,427.20万元

13,000.00万元

6,010.00万元

8,000.00万元

5,750万元

（二）公司作为被担保人
昆山顺威电器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与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广东省分行签订《保

证合同》，为公司向国开行广东省分行申请的15,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随后，国开行广东省分行向公司继续发放贷款以及公司向国开行广东省分行进行部分还款，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担保对应的实际贷款金额为14,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 被担保公司名称：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5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595816665E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街道）逢简村委二环路南02地块
法定代表人：贺衍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含改性塑料、高压塑料管构件、汽车工程塑料构件、机车工程塑料构件、

电子塑料件、自动化滴灌设备），金属制品业（含五金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关联关系：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2024年度
（经审计）

287,994,127.94

190,400,404.40

1,000,000.00

190,400,404.40

-

97,593,723.54

265,999,787.62

5,533,514.38

6,203,724.25

2025-6-30/2025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265,709,069.85

163,400,572.98

2,000,000.00

163,383,323.00

-

102,308,496.87

117,718,024.14

5,531,139.83

4,727,983.33

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2. 被担保公司名称：广东广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082576387Y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之四
法定代表人：杜岩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家用电器制造；风机、风扇制造；玻璃纤维增

强塑料制品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日用化工专用设备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
易代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广东广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关联关系：广东广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2024年度
（经审计）

82,571,036.80

32,054,416.73

-

32,054,416.73

-

50,516,620.07

266,352,126.30

1,669,312.88

1,240,837.99

2025-6-30/2025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111,953,935.00

61,465,033.48

-

61,465,033.48

-

50,488,901.52

106,793,448.78

-36,958.07

-27,718.55

广东广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3. 被担保公司名称：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0825760881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委会二环路南02地块之三
法定代表人：李双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及销售：智能电子、电气设备、智能电表箱、塑料制品、模具、汽车零配件、卫生洁具、

管道配件、五金交电制品；照明灯具的技术开发、销售与安装配套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研发生产及销售：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含改性塑料、高压塑料管构件、汽车工
程塑料构件、机车工程塑料构件、电子塑料件）；研发、制造、加工、销售：智能卫浴洁具及配件、水暖器材、清
洁设备、家用电器（包括智能电子坐便器、普通马桶盖板）；智能机器人及周边产品的设计、制造及销售。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关联关系：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2024年度
（经审计）

167,764,701.53

146,111,163.20

9,533,526.90

138,022,945.20

-

21,653,538.33

123,340,323.90

531,191.31

327,016.99

2025-6-30/2025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168,578,944.72

146,135,554.65

13,659,592.00

138,633,245.80

-

22,443,390.07

58,788,145.08

1,144,147.64

789,851.74

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4. 被担保公司名称：青岛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3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065054878L
注册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西女姑山社区仙山西路东
法定代表人：谢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风机、风扇制造；风机、风扇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

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卫生洁具制造；卫生洁具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
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青岛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关联关系：青岛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12-31/2024年度
（经审计）

225,395,995.28

143,407,573.27

4,003,555.56

136,991,300.87

-

81,988,422.01

261,288,131.39

13,159,901.52

11,752,746.30

2025-6-30/2025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216,318,940.23

128,560,681.24

-

124,422,838.54

-

87,758,258.99

152,577,882.86

6,900,444.42

5,769,836.98

青岛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5. 被担保公司名称：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6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MABQ5PN02M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48号3106房
法定代表人：杜岩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23,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喷涂加

工；电镀加工；真空镀膜加工；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风机、风扇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电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
关联关系：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净资产注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注

2024-12-31/2024年度
（经审计）

941,624,829.25

587,343,284.35

348,790,677.23

199,257,462.11

-

241,125,334.68

391,645,725.33

25,855,077.78

20,122,190.96

2025-6-30/2025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1,090,662,282.09

714,243,439.15

343,535,402.76

225,435,424.05

-

257,048,317.06

329,500,915.95

12,217,897.01

7,759,723.49

注：净资产及净利润均指归属于母公司部分的净资产、净利润
广州顺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广州农商行黄埔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053000406291）的主要内容

如下：
保证人（甲方）：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
债务人：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
（1）最高主债权额：人民币3,900.00万元。
（2）保证范围：乙方与债务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连续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

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开立保函合同（或提货担保书）、委托贷款合同以及其他乙方与债务人形成债权
债务关系的融资文件，均为本合同的主合同。乙方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都属于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范
围，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包括：1）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仟玖佰万元整（其中外币业务按发生日乙方公布的外汇卖出价折算）
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2）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3）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确定日时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确定日；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款所述“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债务人分期清偿该笔债务的情况下，每一期债务到期之
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该笔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承兑汇票、开
立保函、提货担保等业务，则乙方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分次垫款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为乙方最后一次垫款之日。

（二）公司与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粤保字（顺德支行）第202411190001号）
保证人（甲方）：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债务人：广东顺威赛特工程塑料开发有限公司
最高主债权额：人民币2,000.00万元。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粤保字（顺德支行）第202411190002号）
保证人（甲方）：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债务人：广东广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最高主债权额：人民币4,000.00万元。
（3）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
担保的债权。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
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
分。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
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
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
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
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
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

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
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
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
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请见公司2025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子
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9亿元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2025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审议通过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就银行授信事项预计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0.90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已实际发生担
保贷款金额）为人民币30,481.78万元，其他未形成实际担保义务的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331.02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金额合计46,812.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82%。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1．担保合同；2．银行流水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